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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方式：郵寄                                       檔    號： 

保存年限： 

中華民國遊覽車客運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函 

地 址：100006 台北市愛國西路 9 號 2 樓之 1 

電 話：02-23611091   傳真：02-23813598 

聯絡人：汪國卿       電話：0936-276037                                     

  

受文者：臺中市遊覽車客運商業同業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5 年 4 月 1 日 

發文字號：全遊聯總字第 115017 號 

速別：普通件 

附件：交通部 115 年 3 月 30 日交運字第 11550034209 號函(影本) 

主旨：函轉交通部 115 年 3 月 30 日交運字第 11550034209 號，有關「道

路交通安全講習辦法」第 4 條，業經交通部會銜內政部於中華

民國 115 年 3 月 30 日以交運字第 11550034206 號、台內警字第

1150871280 號令修正發布，並自 115 年 3 月 31 日施行，檢送前

揭「道路交通安全講習辦法」發布令影本（含法規條文）、總說

明及修正條文對照表各 1 份，如附件，請查照。 
說明： 
一、 依據交通部 115 年 3 月 30 日交運字第 11550034209 號函辦理。 

 
 

 正本：各省、市會員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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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交通安全講習辦法第四條修正總說明 

道路交通安全講習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自六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訂

定發布，歷經數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發布日期為一百十五年一月三十日，並

自同年一月三十一日施行。為矯正對交通安全有重大危害之特定違規累犯之

駕駛行為，將其納入施以道路交通安全講習對象，爰修正本辦法第四條。 

 

 

 

 

 

 

 

 

 

 

 

 

 

 

 

 

 

 

 

 

 

 

 

 

 



道路交通安全講習辦法第四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 汽車駕駛人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除依本條例

處罰外，並應施以講習： 

一、 肇事致受吊扣駕駛

執照處分。 

二、 違反本條例第二十

一條第一項第一款

或第三款規定之未

滿十八歲駕駛人及

其法定代理人或監

護人。 

三、 違反本條例第二十

九條第三項規定。 

四、 違反本條例第二十

九條之二第一項、

第二項或第四項規

定。 

五、 違反本條例第三十

條第一項第一款或

第二款規定。 

六、 違反本條例第三十

一條第四項規定。 

七、 違反本條例第三十

二條第一項規定。 

八、 違反本條例第三十

五條第一項至第五

項規定。 

九、 違反本條例第四十

三條第一項或第三

項規定；未滿十八

歲之駕駛人與法定

代理人或監護人應

同時施以講習。 

十、 違反本條例第四十

四條第二項至第四

項規定。 

十一、 違反本條例第五十

四條規定。 

十二、 違反本條例第六十

條第一項規定。 

十三、 違反本條例第六十

第四條 汽車駕駛人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除依本條例

處罰外，並應施以講習： 

一、 肇事致受吊扣駕駛

執照處分。 

二、 違反本條例第二十

一條第一項第一款

或第三款規定之未

滿十八歲駕駛人及

其法定代理人或監

護人。 

三、 違反本條例第二十

九條第三項規定。 

四、 違反本條例第二十

九條之二第一項、

第二項或第四項規

定。 

五、 違反本條例第三十

條第一項第一款或

第二款規定。 

六、 違反本條例第三十

一條第四項規定。 

七、 違反本條例第三十

二條第一項規定。 

八、 違反本條例第三十

五條第一項至第五

項規定。 

九、 違反本條例第四十

三條第一項或第三

項規定；未滿十八

歲之駕駛人與法定

代理人或監護人應

同時施以講習。 

十、 違反本條例第四十

四條第二項至第四

項規定。 

十一、 違反本條例第五

十四條規定。 

十二、 違反本條例第六

十條第一項規定。 

十三、 違反本條例第六

一、 經分析一百十三年各

車種 A1 交通事故十大

肇 因 顯 示 ， 闖紅 燈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

處罰條例第五十三條

第 一 項 ， 下 稱本 條

例）及未依規定減速

（違反本條例第四十

四條第一項）同時為

機車、小型車及大型

車之十大肇因之一；

另無號誌路口支線道

未讓幹線道先行等未

依路權行駛行為（違

反本條例第四十五條

第一項第九款）則為

機車 A1 第四大肇因，

僅次於分心、酒駕，

事故致死率極高。為

強化事故防制，矯正

該等對交通安全有重

大危害之違規累犯的

錯誤觀念，提升其安

全駕駛意識，爰增訂

第一項第十七款，將

一般駕駛人於一年內

違反同一條項之行為

累犯達三次者，及營

業大型車職業駕駛人

於一年內違反同一條

項之行為累犯達二次

者列為應施以講習對

象，原第十七款移列

為第十八款。 

二、 配 合 第 一 項 款次 調

整，修正第五項及第

六項援引款次文字。 

三、 有關累計方式，補充

及舉例說明如次： 

(一) 違反第四十四條第一

項係包括該項各款。 

(二) 如駕駛人一年內駕駛



一條第一項第二款

或第三款規定。 

十四、 依本條例第六十三

條第三項前段規定

經吊扣駕駛執照。 

十五、 自中華民國一百十

二年七月一日起，

初次領有駕駛執

照，於發照之日起

一年內，有違反本

條例規定記違規點

數達六點。 

十六、 自中華民國一百十

三年十月三十一日

起，受吊扣或受吊

銷駕駛執照處分；

自中華民國一百十

五年一月三十一日

起，違反本條例且

受一定期間內或終

身不得考領駕駛執

照處分。 

十七、 自中華民國一百十

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起，於一年內違反

本條例第四十四條

第一項、第四十五

條第一項第九款或

第五十三條第一項

之同一條項每達三

次；其駕駛營業大

型車者每達二次。 

十八、其他違反本條例

之行為，經該管公

路主管機關基於轄

區交通管理之必

要，公告應接受講

習。 

汽車駕駛人有前項第

二款至第十二款情形，且

同時有第一款、第十四

款、第十五款或第十六款

情形者，免重覆施以講

習。 

十一條第一項第二

款或第三款規定。 

十四、 依本條例第六十

三條第三項前段規

定經吊扣駕駛執

照。 

十五、 自中華民國一百

十二年七月一日

起，初次領有駕駛

執照，於發照之日

起一年內，有違反

本條例規定記違規

點數達六點。 

十六、 自中華民國一百

十三年十月三十一

日起，受吊扣或受

吊銷駕駛執照處

分；自中華民國一

百十五年一月三十

一日起，違反本條

例且受一定期間內

或終身不得考領駕

駛執照處分。 

十七、 其他違反本條例

之行為，經該管公

路主管機關基於轄

區交通管理之必

要，公告應接受講

習。 

汽車駕駛人有前項第

二款至第十二款情形，且

同時有第一款、第十四

款、第十五款或第十六款

情形者，免重覆施以講

習。 

汽車所有人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除依本條例處

罰外，並應施以講習： 

一、 違反本條例第二十九

條第一項規定。 

二、 違反本條例第二十九

條之二第一項、第二

項或第四項規定。 

三、 違反本條例第三十條

自用車闖紅燈一次及

駕駛營業大型車闖紅

燈一次，尚無須接受

講習；如駕駛自用車

闖紅燈二次，駕駛營

業 大 型 車 闖 紅 燈 一

次，已符合第十七款

前段規定，應接受講

習。 

(三) 如駕駛人違規累犯行

為已構成應受吊扣駕

駛執照處分，其應依

第十六款規定參加一

般違規講習班，並依

第十七款規定參加矯

正防制班，兩種班別

側 重 之 講 習 內 容 不

同。 



汽車所有人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除依本條例處

罰外，並應施以講習： 

一、 違反本條例第二十九

條第一項規定。 

二、 違反本條例第二十九

條之二第一項、第二

項或第四項規定。 

三、 違反本條例第三十條

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二

款。 

前項汽車所有人為非

自然人者，應由其負責

人、代表人、管理人或其

指定之人接受講習。 

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十

六款及第三項由管轄地公

路主管機關施以講習，第

一項第十八款由行為地公

路主管機關施以講習。 

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十

六款及第三項講習時數不

同者，及第一項第十八款

之行為地講習，各辦理講

習機關不得互為代訓及銷

號。 

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二

款。 

前項汽車所有人為非

自然人者，應由其負責

人、代表人、管理人或其

指定之人接受講習。 

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十

六款及第三項由管轄地公

路主管機關施以講習，第

一項第十七款由行為地公

路主管機關施以講習。 

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十

六款及第三項講習時數不

同者，及第一項第十七款

之行為地講習，各辦理講

習機關不得互為代訓及銷

號。 

 

 



 
 

 
 

道路交通安全講習辦法第四條修正條文 

第四條     汽車駕駛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除依本條例處罰外，並應施

以講習： 

一、肇事致受吊扣駕駛執照處分。 

二、違反本條例第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三款規定之

未滿十八歲駕駛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 

三、違反本條例第二十九條第三項規定。 

四、違反本條例第二十九條之二第一項、第二項或第四項

規定。 

五、違反本條例第三十條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二款規定。 

六、違反本條例第三十一條第四項規定。 

七、違反本條例第三十二條第一項規定。 

八、違反本條例第三十五條第一項至第五項規定。 

九、違反本條例第四十三條第一項或第三項規定；未滿十

八歲之駕駛人與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應同時施以講習。 

十、違反本條例第四十四條第二項至第四項規定。 

十一、違反本條例第五十四條規定。 

十二、違反本條例第六十條第一項規定。 

十三、違反本條例第六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或第三款規定。 

十四、依本條例第六十三條第三項前段規定經吊扣駕駛執

照。 

十五、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七月一日起，初次領有駕駛

執照，於發照之日起一年內，有違反本條例規定記

違規點數達六點。 

十六、 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十月三十一日起，受吊扣或

受吊銷駕駛執照處分；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五年一月

三十一日起，違反本條例且受一定期間內或終身不

得考領駕駛執照處分。 



 
 

十七、 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五年三月三十一日起，於一年內

違反本條例第四十四條第一項、第四十五條第一項

第九款或第五十三條第一項之同一條項每達三次；

其駕駛營業大型車者每達二次。 

十八、其他違反本條例之行為，經該管公路主管機關基於

轄區交通管理之必要，公告應接受講習。 

    汽車駕駛人有前項第二款至第十二款情形，且同時有第一

款、第十四款、第十五款或第十六款情形者，免重覆施以講習。 

    汽車所有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除依本條例處罰外，並應

施以講習： 

一、違反本條例第二十九條第一項規定。 

二、違反本條例第二十九條之二第一項、第二項或第四項

規定。 

三、違反本條例第三十條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二款。 

    前項汽車所有人為非自然人者，應由其負責人、代表人、

管理人或其指定之人接受講習。 

    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十六款及第三項由管轄地公路主管機關

施以講習，第一項第十八款由行為地公路主管機關施以講習。 

    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十六款及第三項講習時數不同者，及第

一項第十八款之行為地講習，各辦理講習機關不得互為代訓及

銷號。 

 

 


